附件2

关于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声明

本公司/合作社严格按照《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四批）的通知》（普农〔2024〕76号）规定，申报2024年中央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（防灾救灾第四批），对所填报的各项内容和递交的申请材料的有效性、合规性及真实性作出承诺，所有复印件均与原件完全相同。如有虚构、失实、欺诈等情况，愿意承担由此引致的全部责任和后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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